附件

珠海市2025年中考志愿填报提醒及问答
    为进一步加强珠海市2025年中考志愿填报管理工作，方便考生及家长准确掌握志愿填报方法与要求，特编制《珠海市2025年中考志愿填报提醒及问答》，请各区、各校、广大考生及家长认真阅知。

    市教育局提醒广大考生：要珍惜权利、多报志愿，不同批次、不同类别的志愿都需考虑，谨防出现仅报考一个志愿、一个批次的情况，以免落选。同时也要了解清楚各学校的办学模式和收费标准，对学习规划、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等考虑清楚后综合填报。按考生所报志愿录取后，未按规定报到注册的考生，将取消录取资格。

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家长：1.加强理想教育，鼓励子女成才。家长在指导子女填报志愿时，应着眼于帮助子女树立长久的成长观和成才观，不应局限于某一所学校、某一个专业，可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和子女自身条件，综合考虑。2.充分考虑子女学习成绩和特长爱好。对符合子女条件和实际需要的志愿要鼓励子女报考，不片面地受某些热门学校或热门专业所束缚。热爱是成功的第一步，要多从有利于子女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3.要选择和子女条件相当的学校。家长要客观评价子女的成绩，不要低估，更不要高估。挑选符合子女自身条件的学校是报考成功和今后进一步成长的关键因素，要避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行为。4.要尊重子女意见，不搞包办代替。要听取子女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能代填志愿，否则容易造成录取后而不愿报到或报到后不努力学习的被动局面。5.在“珠海市中考管理系统”填报志愿是被录取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不存在“内部指标”“内部调剂”等，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错信不实传言，避免上当受骗。

第1问：考生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填报志愿？

答：第一批、第二批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4日-7月6日,7月6日20:00为截止时间。全市统一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凭个人准考证号与密码登录“珠海市中考管理系统”（http://zhjy.zhuhai.gov.cn/，下同）填报志愿，7月7日-8日到报名点打印志愿确认表并签字确认。社青考生以其在规定时间内网上填报志愿信息为准，不需打印纸质签字确认。考生和监护人须妥善保管个人准考证号与密码，在“珠海市中考管理系统”准确填报志愿信息，并对其准确性和安全性负责。

第2问：填报志愿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答：①考生和家长要认真阅读官方发布的填报志愿通知等文件，了解清楚报考范围、录取批次安排、志愿设置等有关规定和要求。②考生和家长要详细阅读202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简章（详见微信公众号“珠海特区教育”-微办事-中考专题-招生学校），查阅学校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家庭经济能力，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办学优势、收费等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校。
第3问：今年招生的普通高中有哪些？
答：今年共有25所普通高中招生。其中公办普通高中16所：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香山中学（新建公办普通高中）、珠海市第一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珠海市艺术高级中学、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珠海市实验中学、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珠海市鸿鹤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鸿鹤校区）、珠海市麒麟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麒麟校区）、珠海市第四中学、珠海市第三中学、珠海市田家炳中学、珠海市和风中学。民办普通高中9所：珠海一附实验中学、珠海市香樟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附属外国语学校、珠海高新区青鸟北附实验学校、珠海东方外语实验学校、珠海希望之星实验学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发容闳高级中学、横琴哈罗礼德高级中学、珠海市斗门区井岸西埔新徽实验学校。

第4问：今年开展中考招生的中职技工学校有哪些？
答：今年全市共有13所中职与技工学校招生。其中公办中职和技工学校5所：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含香洲校区和斗门校区）、珠海市卫生学校、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珠海市技师学院。民办中职和技工学校8所：珠海市创沃中等职业学校、珠海市艺术职业学院中职部、珠海市新思维中等职业学校、珠海市斗门区新盈中等职业学校、珠海市工贸技工学校、珠海市欧亚技工学校、珠海市索卡科技技工学校、珠海市南方爱迪技工学校。
第5问：今年有几所普通高中招收指标生？

答：共8所。珠海市第一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珠海市实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的指标生比例不超过招生总数的70%；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珠海市第四中学、珠海市第三中学的指标生比例为招生总数的50%。指标生分配名额可在“珠海特区教育”微信公众号-微办事-中考专题-招生学校栏查询。
第6问：第一批志愿如何填报？

    答：考生可在“第一批”处填报普通高中和公办中职技工学校志愿。其中，第1至第7志愿为统招生志愿，考生可以从全市24所普通高中（不含珠海市艺术高级中学）和市一职3+4中本贯通班、市理工3+4中本贯通班里选报7个（根据有关规定，市一中、市二中仅在第一批次第一志愿处可填报）。第8至第10志愿为指标生志愿，具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从已选报的上述指标生招生学校中最多勾选3所学校作为指标生志愿。具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必须勾选指标生志愿，录取时才有机会录取到对应学校的指标生。未勾选指标生志愿的考生，不能录取到相应学校的指标生。第11至第14志愿可填报市一职3+4中本贯通班、市理工3+4中本贯通班、全市所有民办普通高中和公办中职技工学校。填报中职技工学校的，每个志愿可填报8个专业。

第7问：普通高中的招生范围是怎样的？

答：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80%招生计划面向全市、20%面向斗门区；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80%招生计划面向全市、20%面向原高栏港区；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80%招生计划面向全市、20%面向金湾区；珠海市田家炳中学、珠海市和风中学50%招生计划面向全市、50%面向金湾区和斗门区；珠海市第四中学全部招生计划面向香洲区、高新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除以上学校外，其他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均面向全市。
第8问：哪些考生符合普通高中面向本区的招生计划？

    答：学生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志愿才能从面向本区的招生计划中派生。具体为：

（1）户籍或学籍所在地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香洲区、高新区的考生，方可填报珠海市第四中学志愿。
（2）填报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志愿的考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将同时从学校面向本区20%招生计划中派生志愿。否则，不派生（即不按本区分数线录取）。
①珠海户籍应届生，户籍和学籍所在地均对应学校的本区招生范围。
②非珠海户籍且具备报考公办普通高中资格的应届生，学籍所在地对应学校的本区招生范围。
（3）填报珠海市和风中学、珠海市田家炳中学志愿的考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将同时从学校面向斗门、金湾的50%招生计划中派生志愿。否则，不派生（即不按斗门、金湾分数线录取）。
①珠海户籍应届生，户籍和学籍所在地均在斗门区、金湾区。
②非珠海户籍且具备报考公办高中资格的应届生，学籍所在地在斗门区、金湾区。
③珠海户籍往届生，户籍和复读学校所在地均在斗门区、金湾区。
    第9问：为什么有的考生报不了指标生志愿或公办普通高中？

    答：我市普通高中学校志愿填报，对考生有相应资格要求。考生遇到无法报考时，请先对照检查自身相应报考条件。具体包括：

    （1）综合素质评价五个方面均为D等级及以上，方可报考普通高中。思想品德方面为B等级及以上，方可报考以下普通高中：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香山中学（新建公办普通高中）、珠海市第一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珠海市实验中学、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珠海市鸿鹤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鸿鹤校区）、珠海市麒麟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麒麟校区）；

    （2）珠海户籍往届生不得报考珠海市第一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珠海市实验中学、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珠海市鸿鹤中学（珠海市第一中学鸿鹤校区）、珠海市麒麟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麒麟校区）,以及中职学校“3+4”中本贯通班和“三二分段”专业；
    （3）非珠海户籍的往届生不得报考普通高中、中职学校“3+4”中本贯通班和“三二分段”专业； 

    （4）生物学、地理、音乐、美术、信息技术为等级性考试科目，需要满足报考的普通高中关于等级性考试科目的要求。其中，地理、生物学为B等级及以上是报考珠海市第一中学的条件之一；
    （5）随迁子女考生须具备报考公办普通高中资格方可填报公办普通高中志愿；

    （6）具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才能填报已报考学校的指标生志愿。

    考生的具体资格信息，以各区公示和珠海市中考管理系统上采集的信息为准。

    第10问：各学校录取规则是怎么样的？

    答：以“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顺序”原则，按照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的顺序录取。被上个批次录取的学生，不得参与后续批次的录取。

    第11问：指标生志愿是如何录取的？

    答：指标生志愿是跟随相应学校的统招生志愿同步录取。

    例：考生第1、2志愿分别填报A校、B校，并且勾选了两所学校指标生志愿（分别作为第8和第9志愿），该生录取顺序为：A校统招、A校指标、B校统招、B校指标。  
    第12问：各校录取，遇到同分考生如何处理？
    答：有具体的同分处理办法。如若所投档计划数最后数额少于投档总分（含一位小数）相同的考生人数，则按“同分比较”原则找出优先录取的考生，比较顺序为：

    （1）符合政策照顾优先录取条件的。

    （2）比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总分，总分高的优先录取。

    （3）依次按数学、语文、英语的顺序比较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4）比较等级性考试科目的等级，高等级数量多者优先录取。

    第13问：考生成绩达到A校分数线、未达到B校分数线，志愿填报时，B校在A校前面，那么考生会落选吗？

    答：不会落选。会录取到A校。

    第14问：考生成绩同时达到A校、 B校分数线，志愿填报时B校在A校前面，可否录取到A校？

答：不能录取到A校。只能录取到B校。

第15问：考生甲比考生乙的中考分数高，两人都想报A校。但是甲把B校放在第一志愿，把A校放在第二志愿；乙把A校放在第一志愿，把B校放在第二志愿。最后A校会不会优先录取乙？

答：甲的分数比乙高，会首先按照甲的志愿顺序（B校、A校）投档，如甲的分数达到B校投档分数线，甲会被B校录取，不能再参加A校的录取。甲被录取后，才会轮到乙的投档环节，以此类推。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志愿顺序。同分同志愿的比较顺序按照第12问的回答进行。
    第16问：如何填报市一职3+4中本贯通班、市理工3+4中本贯通班和中职“三二分段”专业志愿？

答：考生可在填报第1至7志愿时，直接选择“市一职3+4”或“市理工3+4”作为志愿学校，与普通高中并列。考生可自由组合，从全市所有公办、民办普通高中（不含珠海市艺术高级中学）以及“市一职3+4”、“市理工3+4”中选择填报最多7个志愿。考生如未在第1至7志愿选报“市一职3+4”或“市理工3+4”，则在填报第11至14志愿时，可选择“市一职3+4”或“市理工3+4”作为志愿学校，与所有民办普通高中、市一职、市理工香洲校区、市理工斗门校区、市卫生学校、市技师学院自由组合，选择填报最多4个志愿。若考生在第1至7志愿中已填报某所学校的“3+4”志愿，则在填报第11至14志愿时，不能再填报该所学校的“3+4”志愿。注：“市一职3+4”和“市理工3+4”志愿与第一批次第1至7志愿和第11至14志愿同属平行志愿。根据两所学校3+4招生计划，采用“分数优先，按志愿顺序录取”的原则开展录取工作。录取分数线在第一批次投档结束后统一公布，按志愿录取的考生不得变更录取学校，也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录取。

考生可在第一批11-14志愿选择公办中职技工学校或第二批志愿中选择民办中职技工学校，每个志愿可填报8个专业，其中，第1至第4可填报“三二分段”或五年制高级技工专业，第5至8填报普通类专业；无“三二分段”或五年制高级技工专业的志愿学校，可全部填报普通类专业。
第17问：只填报某所公办中职学校的“三二分段”专业，但是中考分数没有达到“三二分段”分数线，只达到了普通类专业分数线，是否会被这所学校录取？

    答：会被录取。中职技工学校，采取分数优先、按照志愿顺序的原则进行录取。首先，根据各校招生计划总数，按照考生成绩及志愿（报考某个中职学校三二分段专业，即视为报考该中职学校），划定招生学校投档线；其次，根据填报“三二分段”专业志愿的考生成绩，划定招生学校“三二分段”专业类的投档线。具体“三二分段”专业的录取，由招生学校按照分数优先、遵从志愿的原则，并结合对口高职院校招生要求统筹确定各专业录取名单；非“三二分段”专业的录取，由招生学校根据考生成绩、结合考生志愿进行安排。对于只填报“三二分段”专业、没有填报普通类专业的考生，达到学校投档线但未达到“三二分段”专业类投档线的，将由学校根据情况录取到普通类专业。

    第18问：考生填报志愿后能否再进行修改？

答：7月4日-6日为考生在中考管理系统填志愿时间，7月6日20:00考生志愿填报窗口关闭。7月7-8日，学生要去所在学校打印志愿确认表签字后，志愿方能生效，生效后不得更改。签字前，学生可向所在学校申请调整志愿，然后在更新后的志愿确认表上签字。社青考生以在7月6日20:00前在中考管理系统填报的志愿为准，无打印签字环节。
第19问：对自己的录取结果不满意，是否可以申请换学校？

答：无论个人成绩高低，按志愿录取后均不可以申请调换录取学校。考生在填报志愿后，学校将打印志愿填报确认表给考生及考生家长签字确认，确认后按照考生填报志愿顺序录取。按志愿顺序录取的考生原则上不退档、不转录，录取后未按规定报到注册视为放弃当年录取资格，也不能参加其他学校（含民办高中、公办中职技工）补录。

第20问：考生录取到民办高中后，是否能从民办高中转到公办中职，或者从公办中职转入民办高中。

答：不可以。严格按照考生系统填报志愿顺序进行录取，在填报志愿前应先了解各校的办学特色及学费情况。按志愿顺序录取的考生，不能更改录取学校。

本提醒及问答，解释权归珠海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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